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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三農」誤區 重溫三大差別

──鄉村建設縱橫探索

⊙ 蕭一湘

 

一 過去只聞呼城鄉，而今滿街叫城農

以農村、農民、農業命名的 「三農」一詞，原是農業改造──合作化、人民公社時期創造的

一個新詞。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人民公社早已廢除，可這個錯詞的幽靈還在社會上、學術

界、官場上遊蕩著，使農業現代化和鄉村現代化的改革找不到出路。

見諸《辭源》：「民，人也。此為人之通稱。《詩。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

（女原）。』我們祖先都是從事農耕生活的，其時都叫民。待社會進步，就有了社會的分

工。「《谷梁傳》 成元年說：『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於是

仕、農、工、商四民，就是職業之別。「農業：栽種畜養之業」。從事栽種畜養職業的人，

才稱農民。所謂「農工」，特指「務農勞作之人。」絕不是今天叫甚麼「農民工」的人。

「工商聚居而有城市，城市以外的地方則稱鄉。四民散居，而稱鄉村。」

因此，四民是職業之分，城鄉乃地域之別。

兩千多年的《詩經》就有「鄉村」一詞了。南朝宋謝靈運曾有詩雲：「鄉村絕聞見，樵蘇限

風霄」。民國時期，梁漱溟、晏陽初等學者主張用鄉村建設以引發工商業，創造一條國家基

本建設的新路，稱為「鄉村建設運動」，惜抗戰起而停。

從實際來看，凡是住在鄉村的人，也並不全是農民。鄉村歷史上存在很多行業、住著很多職

業的人：既有種地者，還有許多手工業、加工業、服務業、商業和自由職業者。而且不少是

兼營。在一個農耕社會的鄉村，職業幾乎無所不有，豈止農業一業？所以把鄉村喊成「農

村」就錯誤了。孤立談治理三農，而忽視全面的鄉村建設，也必然治理不好的。

「農民工」就不倫不類了。把家住在鄉村的人統統叫農民，就定為一種身份，今後無論你幹

甚麼這種身份都不會變，已經奇怪，可是原是農民或者農民家庭出身的幹部、教師、軍官卻

又不稱農民幹部、農民教師、農民軍官，唯獨把農民甚至鄉下出外打工的人，叫「農民

工」，更是奇怪了。這樣一來，把人都搞糊塗了，把思想都搞亂了。

「三農」一詞發生發展歷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鄉村結構起了很大變化，過去鄉村的治理，橫則是代表地方

勢力的宗族、士紳，縱則是代表官方勢力的鄉、保、甲，這一縱一橫，他們相互依存、相互



制約，形成鄉村治理的二元結構。新中國成立後，所有原來統治鄉村的宗族、士紳、鄉保甲

體制被廢除，一律由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了。

新中國對鄉村管理由多元化變成一元化了。

土地改革時候，無地和少地的貧下中農，幾十種行業的鄉民，不管你原來靠的甚麼生活來

源，幾乎都分得了一份平等的土地。不僅林、牧、漁三業統一納入農業範疇裏去了，而且其

他多元化的行業也統一並到大農業裏的「農林牧副漁」五大類中的「副業」裏了，成了農業

的附屬。「鄉村」就變成了「農村」，「鄉民」也統喊「農民」，農業合作化起又統稱社

員。於是鄉村梳成了農村、農民、農業一條大辮子的單一體制了。

原來鄉村的治理經費也由多種管道（按宗族與地方的各種公產為主和縣裏的財政撥款為輔的

框架）統由政府財政一個口袋掏進掏出了。

國體變了，但大一統的政體──集權化還是加強了。舊社會的政府對於鄉村除了田賦、徵

兵、勞役外，基本不管，鄉民流通、擇業都是任其自理的。到了人民公社對社員的統治就嚴

厲了。這種從集權化的鄉村改稱農村，到行業大歸口於大農業，再到各種職業的人統一於人

民公社社員（農民）的大鍋體制，從生產生活到思想上類軍事化管理體制，社員的許多自由

空間沒了，戶籍制度，村民已寸步難行，形成城鄉分割的「一國兩策」。這就是「三農」一

詞的來源。

僅僅改個「三農」名詞究竟有多大關係呢？

要知道真正治理鄉村建設，必須重溫「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與腦

力勞動差別）和它們之間的聯繫，說是歷史條件造成，無如說就是社會發展規律。只有讓農

村回歸了鄉村，才能理解城、鄉差別，也只有認識了城市比鄉村進步和文明，才能解讀治理

鄉村的指導思想，必須由城市拉動鄉村；只有認識了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比農耕經濟、或叫

自給經濟進步，才能解讀綜合治理鄉村的辦法，必須以現代工業(或市場經濟)改造鄉村的各

業包括農業（或叫小農經濟）；只有認識腦力勞動較體力勞動先進，才能解讀幫助鄉民包括

農民的辦法，必須以腦力勞動去轉化體力勞動的鄉民。沒有城市的先行發展，再去帶動鄉

村，企圖「以鄉治鄉」、「以農治農」的思維模式，改造鄉村，都是徒勞。歷史的事實早已

證明了。

現代文明證明鄉村與城市是非常緊密相連的，無論從發展條件，發展成本，又必須讓城市先

行一步。可是有了這個「三農」，幾十年中國在治理鄉村的理念上、方法上都是「以農治

農」一條道上使了。

甚麼是「以農治農」呢？就是單純站在農民的立場，用農民的視角，把鄉村建設只看成農村

建設，利用農民的狹隘的平均主義思想即烏托邦的思想，指導農村建設。治理目標就是桃花

源的空想天堂。治理方式只是原始的粗魯、粗糙的運動方法。而不是站在城鄉整體大社會的

視野，漸進式的、科學方法。反思不清，就不能走出「三農誤區」。而真正解讀「三農」，

必須重溫三大差別，回歸鄉村建設。因此定名也就非常重要了。名不正則言不順嘛！

本來城、鄉差別是自發存在的，特別在城市文明、市場經濟還沒有發育起來，就急於用人為

地去消滅城鄉差別，不是培育市場反倒關閉市場，把城市居民、知識青年、商業戶也往鄉村

趕，以實現鄉村的重心「以糧為綱」。工業則是用放下鋤頭就拿榔頭的公社社員走進廠礦，

以實現工業的「以鋼為綱」。而幹部則多往鄉村中的文化素質很低的貧雇農裏提用，以實現



用人上的階級路線。與此同時又對城鄉設了很多障礙，鄉村裏的鄉民不准離鄉，鄉村姑娘嫁

了城市夥子，不准進城落戶定居，完全把城鄉隔離開來了。把社會發展規律倒了個個。結果

是糧食難增，經濟停滯，生活艱難，思想僵化。真是鄉村改農村，一誤五十年。

不正名又有何害處？

1、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不能改變，限制了鄉村人的自由發展。就是進了城打工都和城市

的工人享受不到同等待遇，也就成了農民轉為工人的限制。也就是為實現現化化自己設了很

大障礙。

2、把鄉村叫農村，把住在鄉村裏的人統統叫農民，就已不倫不類。把鄉村已經轉進城市作工

的一個億的人們還叫「農民工」，這不是把農民的人數大大地擴大化了嗎？以至所謂「三

農」問題，自己設置成了中國重中之重的難題。勢將永遠解決不了中國的農民問題。也永遠

實現不了鄉村現代化的問題。

3、現實中，農村、農民已經涵義不清了。一般說中國十三億人中還有八億農民，不知怎麼算

的？凡是分了田的人就叫農民？還是家住鄉村的人都叫農民？還是按家庭主要收入來定？上

海郊區的農民已經絕大多數從事非農工作，村民還是農民？把已是非專業業農的勞動力和他

們的那點農業收入算是中國農民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現實嗎？

應該為「農村」原有涵義正名了，應用各人的主要職業來定位，不應以其居住地來定其身

分。取消「農民工」這個不倫不類的詞。我相信「正名」妥當了，則解決目前鄉村社會的問

題，辦法就會多多，壓力也會減少多多。

二 當今農民知多少解密

據官方統計人口方式，是總人口、非農業人口（即城市人口）、農轉非人口、農業人口四

類。當今非農業人口是五億，當今現有農民還有八億，八億農民中已有一億農民工。這種統

計法，把人弄糊塗了，解決農民問題也就非常複雜了。現在應該用科學方法來分誰是真正的

農民和農業人口：

中國真的還有八億農民嗎？原因是「三農」一詞折射的觀念失誤，已經出外打工的就應稱工

人至多叫民工，這批工人的家屬凡是靠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人口就應叫工業人口或城

市人口了，不管他們現在住在鄉村或城市。

現在雖然住在鄉下，但是已經依靠運輸、商業、服務業、手工業、自由職業等收入為主要生

活來源的人，就不能再稱農民，其家屬依靠其主人的收入而生活的人口，也不應叫農業人口

了。

凡是依靠農業為生的人才真正算作農民。他們的家屬凡是依賴其戶主收入為生的人口，才叫

農業人口。甚麼人分清了，甚麼依靠其職業生活的人口分清了，真正的農民、農業人口也分

清了。解決農民問題就好辦了。

如果上面劃分的標準是對的，那麼讓我們按著這個標準來劃分一下住鄉村的人吧！

已經進城打工的人，就應稱工人或民工，現在中國據官方資料，已有1億「民工」了，不論他

們已是固定工抑是候鳥式工，只要本人已經不再以種地（包括林、牧、漁）為專業了。依靠



這一億民工收入生活的人口也就不再是農業人口了，更不能再叫農民。以一戶四口之家計

算，這類民工人口就有了四億，雖然暫時或長期還住在鄉村。

現在還住在鄉村的其他職業的人數還沒有官方統計資料，據筆者典型調查和估計就算五千萬

吧，依靠其收入為生活來源的家屬則應有二億了。

除去上面所說的四億加二億的非農業人口，則那八億人口中，只有二億才真正可稱農業人口

了。這二億農業人口，也不能統統算作農民呀！他們中還有一部分已經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

和還未達到勞動能力的小孩，自然也不能叫農民。就是說這二億農業人口中有一半還不算農

民，那麼真正配稱農民的實際只有一個億。

如果上述可信，則證明中央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大力發展城市經濟，已經為廣大

鄉民造福了多多的飯碗，功績偉大。這就是消滅三大差別的最為重要之舉，正宗之道。而不

是一般人所稱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只抓了城市，放棄了農村。甚至說近些年農民收入減少

了，生活降低了，要說只能說真正業農者的農業收入那部分降低了。這裏且舉一例證明：

《金融時報》 農民工已成中國農村最大的收入來源 。

「中國官方日前公佈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中國進入城市打工的勞動力快速增長，這些打工

者寄回家中的匯款行將取代農業，成為中國農村地區最大的收入來源。中國農業部智囊團的

研究發現，估計約有9800萬在外打工的農村居民，2003年寄回或帶回家中的收入總金額達

3700億人民幣(約合45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8.5％。」

那麼中國鄉村裏所餘的這一億農民，還真正那麼成為「頭等難解」的問題嗎？從中國現有十

一億多畝耕地，和目前的耕作條件來看，以一億多農民種十一億多畝土地，人均九畝左右。

在北方地區一個全農業勞動力，實現機械化後，可以耕種上百畝到幾千畝也算可能，至於南

方丘陵地區，一個全農業勞力，平均種八、九畝已經夠費力氣了。況且已有不少地方的農業

勞力已剩下不多，甚至只有老人和小孩了，這就是說目前農村可輸出勞力有也並不太多了。

像筆者所在中部地區的湖南省常寧市，共八十三萬人口，住在鄉村裏種田人已經不多了。雖

然2004年中央補助種地人的錢，還是荒了不少地。他們總不能花上幾百元路費還丟掉幾多天

工資回來種這一點地嗎？至於全市還有五十七萬多畝油茶山早已荒蕪好幾年了，許多山林荒

得更多了，林業只砍不造，見綠不見林，子孫危險。連豬都沒人養了，吃肉魚雞水果蔬菜都

靠外地進口了。

當前急需要做的是把這一億所謂「農民工」穩定下去。首先把「農民工」這個不倫不類的名

詞去掉，凡是城、鄉工人都應一視同仁，進了城市就都當工人對待。居住、子女就學、勞動

保險同於城市工人。解決鄉村問題重點還是在城市。這就是大視野的治農辦法。此其一。

其次，把住在鄉村的其他職業者（包括農民），創造條件，如道路、小城鎮、水、電、義務

教育等搞好。連其在鄉村經營工商、資訊、文化、娛樂等等行業次第展開，讓他們在鄉村安

居樂業下去。這就是全面鄉村建設的必由之路。而不只是農民、農業、農村問題。

再次，至於務農的農民，目前來說，大發展是困難的，大發展必須要大量資金、要管理人

才、要技術、要農機、要資訊、要規模，那就仍需仰仗城市的力量。這就是鄉村的建設必須

由城市來拉動。要多出河北孫大午農牧集團那樣的企業。才能把農民就地轉化成農業工人。

與此同時，還得鼓勵現有農民多出富裕中農。多管齊下，這就是從大視野的角度解決農民出

路。回歸鄉村建設的正軌上來。



第四、解決農民問題，還有土地還農，金融放開，消除官擾等等也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種

地人，土地無主權，借貸登天難，官擾哭不完，黃樑美夢圓累累圓累累圓。容後一個個專題

再談。

根據以上所述，中國的鄉村建設道路，從歷史上經歷的曲折軌跡，應是鄉村建設──「三

農」──回歸鄉村建設。

三 介紹一個鄉村建設的最佳模式

這裏讓我介紹一位立足鄉村，引進城市市場經濟、現代工業，盤活鄉村資源模式 ：河北徐水

縣孫大午，於1985年起。承包荒地，種果樹、養雞、豬，建飼料廠。經過十八年的自我積

累，滾動發展到現在的一個集養殖、種植、加工、工業、教育為一體的大型科技型民營企業

──「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下轄種禽、飼料、電子電器、食品、葡萄等公司，現有員

工1500人，（絕大多數是附近鄉村的人。）資產過億，產值過億。每年為當地村民僅付出的

勞務費就高達兩千多萬。為當地公益事業盡了許多貢獻，如修路、扶貧等。正在建設一座大

午城。給中國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的消滅之正路，啟發了個希望。1995年，大午集團被評為

全國五百強之一。集團還驅資二千多萬建了座在校學生兩千餘人的大午中學、技校（免

費）。1998年被河北省教委命名為「河北省示範性鄉鎮成人學校」。大午集團成為「全國科

教興村暨農業產業化培訓基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聯繫基

地」。

舉這個奇人奇事例子，可能有許多人知道孫大午在去年以所謂「非法集資罪」，坐了八個月

牢，判了三年緩期四年的刑。但是放回去後，當地縣委書記、縣長、銀行行長、國土局長、

稅務局長、工商局長等為孫大午特設了一酒宴招待他。

孫大午今年在南開大學講演了、11月27日，經由全國工商聯主辦的《中國企業發展安全高峰

論壇》組委會、《財經時報》等機構共同推出的《中國最具生命力企業》評選活動中，河北

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入選百強，獲得「2004年中國最具生命力百強企業」稱號，並頒發了

證書。總裁孫大午在會上就題為「融資陷阱與企業安全」做了精彩演講。

筆者認為孫大午這樣的企業就是鄉村現代化的可佳模式。

蕭一湘 湖南常寧市人，現年82歲。離休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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